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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一：锂电池模组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04
	项目名称及包号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锂电池模组采购项目（包一）
	详见技术规范
	个
	1200
	接到供货通知后2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或鉴定报告：提供所投标产品有效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3.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业绩要求：制造商：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锂电池类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截图）。
	1

	锂电池模组采购项目（包二）
	详见技术规范
	个
	800
	接到供货通知后2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或鉴定报告：提供所投标产品有效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3.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业绩要求：制造商：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锂电池类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截图）。
	0.7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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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二：变电站环境治理及光缆敷设配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08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
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变电站环境治理及光缆敷设配件采购项目
	变电站环境治理及光缆敷设配件
	详见技术规范
	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1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厂商要求：集货商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日内，具有变电类材料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6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三：主站信息接入配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10
	序号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预估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主站信息接入配件采购项目（包一）
	主站防误模块
	支持基础校核、操作票闭锁、拓扑防误、信号闭锁、逻辑规则闭锁、调用站端防误6种，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防误措施
	套
	43
	合同签订后后30日内
	投运后2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或鉴定报告：提供与招标产品功能类似的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新一代集控站）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日内，具有集控站产品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截图）。
	0.9

	
	集控系统AVC模块
	具备实时判断集控或省地调控系统中AVC设备监控状态并进行交互
	套
	32
	
	
	
	
	
	

	
	一键顺控模块
	支持按照倒闸操作逻辑顺序调用线路两端变电站间隔的顺控票；支持多状态、多任务灵活操作组票
	套
	26
	
	
	
	
	
	

	
	主变近区短路故障研判模块
	支持变压器近区短路故障自动判断
支持与指定设备联合判断生成事件化告警
	套
	20
	
	
	
	
	
	

	
	预警监视模块
	支持变电站消防、安防、动环等辅控设备实时监视，具备主辅联动、辅辅联动功能 辅助设备事件化告警功能
	套
	21
	
	
	
	
	
	

	主站信息接入配件采购项目（包二）
	主站防误模块
	支持基础校核、操作票闭锁、拓扑防误、信号闭锁、逻辑规则闭锁、调用站端防误6种，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配置防误措施
	套
	30
	合同签订后后30日内
	投运后2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或鉴定报告：提供与招标产品功能类似的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新一代集控站）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日内，具有集控站产品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截图）。
	0.8

	
	集控系统AVC模块
	具备实时判断集控或省地调控系统中AVC设备监控状态并进行交互
	套
	29
	
	
	
	
	
	

	
	一键顺控模块
	支持按照倒闸操作逻辑顺序调用线路两端变电站间隔的顺控票；支持多状态、多任务灵活操作组票
	套
	21
	
	
	
	
	
	

	
	主变近区短路故障研判模块
	支持变压器近区短路故障自动判断
支持与指定设备联合判断生成事件化告警
	套
	21
	
	
	
	
	
	

	
	预警监视模块
	支持变电站消防、安防、动环等辅控设备实时监视，具备主辅联动、辅辅联动功能 辅助设备事件化告警功能
	套
	22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 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2

分标四：电压装置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12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电压装置组件采购项目
	电容模块
	存放电荷、稳定电压、滤波等作用
	块
	131
	合同签订后3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厂商要求：集货商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电压监测仪配件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2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截图）。
	0.4

	
	显示模块
	分辨率：高清720
屏幕色域：100%NTSC（典型值）
	块
	128
	
	
	
	
	
	

	
	通讯模块
	电压监测装置的无线通信部分应采用运行稳定可靠的工业级无线通信芯片，模块化设计，具备独立SIM卡仓位，数据能正常上传至供电电压自动采集系统
	块
	154
	
	
	
	
	
	

	
	通讯天线
	产品增益：8dBi
频率范围：698-960/1710-6000MHz
驻波比：≤2
接头型号：SMA
工作阻抗 : 50Ω
极化方式：垂直极化天线材料：锌合金天线尺寸：53*297mm
	个
	166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 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五：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14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
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包一）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
	详见技术规范
	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厂商要求：集货商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材料类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3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包二）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
	详见技术规范
	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厂商要求：集货商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材料类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7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包三）
	监控系统改造材料采购项目
	详见技术规范
	宗
	1
	接到供货通知后30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厂商要求：集货商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材料类产品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1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六：负荷采集单元模组板卡代加工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5SWWP61FZ17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
额（万元）

	[bookmark: _Hlk168869931]负荷采集单元模组板卡代加工采购项目
	负荷采集单元管理模块
	（1）管理上行通信和其他本地功能；（2）具备独立的存储芯片，均采用校验加多重备份方式存储数据，确保数据可靠性，存储器容量不低于128Mbit；（3）采用实时操作系统，多任务协同处理，有效利用系统资源，同时保持高可靠性和及时响应能力。
	套
	3500
	合同签订后后15日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bookmark: OLE_LINK6]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1).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的条件。（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提供生产、检验检测设备的证明材料，包括采购合同及发票等，不得借用、租用其他公司设备。（贴片机、波峰焊设备≥1台）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板卡类产品业绩不小于1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4

	
	负荷采集单元计量模块
	（1）独立完成交流采样和计量相关功能；（2）具备独立的存储芯片，均采用校验加多重备份方式存储数据，确保数据可靠性，存储器容量不低于128Mbits。
	套
	3500
	
	
	
	
	
	

	
	负荷采集单元功能模块
	具备RS485、HPLC双模载波、蓝牙等通信接口。（1）支持RS485、CAN总线等通信方式，使用隔离电源供电；（2）输出电压为12V±1V，输出电流应满足持续输出不小于120mA，200ms内输出不小于500mA，且具备短路保护功能。（3）具备遥信输入功能，防抖时间为20ms。（4）需配置HPLC双模通信单元。支持双模通信功能，协议应至少支持DL/T 698.45和DL/T 645-2007。
	套
	3500
	
	
	
	
	
	

	
	负荷采集单元电源模块
	（1）支持多种输入电压规格，3×57.7/100 V、3×100 V、3×220/380 V；电压自适应。（2）输入电压工作范围：0.7Unom～1.4Unom；（3）在三相施加标称电压条件下，负荷采集单元达到热稳定且处于非通信状态，每一电压线路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消耗不大于1.5W、6VA，在通信状态下，电压线路的有功功率不大于8W；（4）具备后备电源，续航时间应不少于 30s，使用寿命≥8 年。
	套
	3500
	
	
	
	
	
	

	
	负荷采集单元配件5A
	（1）对一次侧电流进行转换，将电流信号转换为可用于负荷采集单元采样的电压信号；（2）5A电流规格，精度要求0.5S级。
	套
	3500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